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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第 4屆第 10 次勞資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8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4 樓第 4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主席吉仲                      記錄：陳宥里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報告：參與人數已達法定人數，會議開始。 

二、 會議報告：本會議應到 14 人，實到 12 人，人數已達法定開會 1/2 人數。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略） 

（二）勞工動態：（略） 

（三）其他報告事項： 

勞方代表王咨婷於 103 年 6 月 9 日離職，經取得候補女性代表第一順 

位吳姿瑩小姐同意，擬自 103 年 6 月 10 日起遞補。 

三、討論提案： 

    提案單位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林管理處、人事室 

案 由 一 ：擬修正本校工友工作規則第 30、59 及第 61 條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為應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林管理處新化林場配合業務需要，

例假、應放假之日係以排定或輪休方式為之，及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 年 2 月 20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30026043 號函意見、勞動基準

法第 53 條及工友管理要點第 23 條規定，爰修訂上開工作規則第

30、59 及第 61 條條文，提請 討論。 

二、檢附「本校工友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附件一）。 

辦    法：經臺中市政府核備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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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臨時動議：  

   （一）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聘僱行政人員工作規則」第 25 條條文案，提請 

討論。 （如附件二-1、P.1～P.8） 

決議：授權專案小組僅就勞方代表所提第 25 條第 2項討論後，提下次勞資會

議討論。 

（二）依據勞資會議實施辦法與勞動三權，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聘僱行政人

員工作規則」第 1條條文案，提請 討論。（如附件二-2、P.9） 

    決議：授權專案小組討論後，提下次勞資會議討論。 

（三）依據勞資會議實施辦法，勞資會議之主席，由勞資雙方代表各推派一人

輪流擔任之案，提請 討論。（如附件二-3、P.11） 

決議：照案通過，下次勞資會議主席由勞方代表互推一人主持會議。 

   （四）依據勞動基準法解釋令，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聘僱行政人員工作規則

」第 9條條文案，提請 討論。（如附件二-4、P.11） 

決議：授權專案小組討論後，提下次勞資會議討論。 

五、散    會：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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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工友工作規則第三十、五十九條及六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三十條     

工友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

息，作為例假。工友應放假之紀

念日、節日及例假日得比照公務

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理。 

 

紀念日、勞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

休假。但經勞工同意，得配合本

校辦公時間調移之。  

 

第一項例假、應放假之日，本校
實驗林管理處惠蓀林場、新化林
場工友部分得由林場配合業務需
要，經勞資雙方協商同意後，以
排定或輪休方式為之。 

第三十條     

工友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

息，作為例假。工友應放假之紀

念日、節日及例假日得比照公務

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理。 

 

紀念日、勞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

休假。但經勞工同意，得配合本

校辦公時間調移之。  

 

第一項例假、應放假之日，本校

實驗林管理處惠蓀林場工友部分

得由林場配合業務需要，經勞資

雙方協商同意後，以排定或輪休

方式為之。 

一、條文修正。 

二、本校實驗林管理

處新化林場配合

業務需要，例假

、應放假日係以

排定或輪休方式

為之，爰於本條

第三項增訂新化

林場。 

第五十九條   

工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得

不經預告逕予解僱，終止勞動契

約，不發給資遣費： 

一、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意

思表示，使機關誤信而有受

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機關主管人員、主管代

理人，實施暴行或有重大侮

辱且有具體事證，經工友考

核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者；

但前項情形已進入司法程序

時，工友考核委員會審議則

應停止。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易

科罰金者。 

四、違反勞動契約或本規則情節

重大，所謂情節重大是指： 

（一）故意損壞機關所有物品，

或故意洩露機關機密，致

機關受有損害者。 

第五十九條   

工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得

不經預告逕予解僱，終止勞動契

約，不發給資遣費： 

一、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意

思表示，使機關誤信而有受

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機關主管人員或其家屬

、主管代理人或其他共同工

作之人員及家屬，實施暴行

或有重大侮辱之行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易

科罰金者。 

四、違反勞動契約或本規則情節

重大，所謂情節重大是指： 

（一）故意損壞機關所有物品，

或故意洩露機關機密，致

機關受有損害者。 

（二）遺失或塗改或燬損公文、

文件有具體求證，致損害

機關名譽及秩序。 

一、條文修正。 

二、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年 2月 20日
府授勞動字第
1030026043 號
函及第 9 次勞資
會議決議組成專
案小組討論修正
本條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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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遺失或塗改或燬損公文、

文件有具體求證，致損害

機關名譽及秩序。 

（三）有吸毒或偷竊行為者，有

具體事證，致本機關受有

損害。 

五、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三日或

一個月內曠工達六日者。 

學校依前項第一、二、四、五款

規定終止契約者，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三）有吸毒或偷竊行為者，有

具體事證。 

五、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三日或

一個月內曠工達六日者。 

學校依前項第一、二、四、五款

規定終止契約者，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六十一條   

工友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自願退休： 

一、服務五年以上，並年滿五十

五歲或經依法改任政府機關

（構）、學校編制內職員者。 

二、服務滿二十五年者。 

第六十一條   

工友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自願退休： 

一、服務五年以上，並年滿五十

五歲或經依法改任政府機關

（構）、學校編制內職員者。 

二、服務滿二十五年者。 

三、工作十年以上，年滿六十歲。 

四、工作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

五歲。 

一、原條文係依據工

友管理要點第

23 點及勞動基

準法第 53 條訂

定之，因勞動基

準法第 53 條所

列退休條件均包

含於工友管理要

點第 23 點，爰依

據前開規定修正

本條文。 

二、刪除第三、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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